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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食用盐碘含量标准知识问答  

实施食用盐碘含量标准知识问答  

   

1．《食用盐碘含量》标准什么时间发布? 

答：2011年9月15日，由卫生部发布《食用盐碘含量》标准，标准号为GB26878-2011。 

2．《食用盐碘含量》标准什么时间实施？ 

答：2012年3月15日，《食用盐碘含量》标准在全国统一实施。  

3．《食用盐碘含量》标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食用盐碘含量》标准规定了食用盐产品碘含量的平均水平(以碘离子计)为20mg/kg

至30mg/kg，碘盐中碘含量均匀度的允许波动范围为±30%。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的卫生行

政部门可根据当地人群实际碘营养水平，选择适合本地情况的食用盐碘含量平均水平。 

4．《食用盐碘含量》标准制定原则是什么？ 

答：《食用盐碘含量》标准制定原则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补碘。各地可根据本

省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碘盐中的碘含量，使人群碘营养处于适宜水平。 

5．《食用盐碘含量》标准与原来标准有何不同？ 

答：《食用盐碘含量》标准与原来标准相比主要有3点不同： 

（1）碘盐中碘含量的平均水平（以碘元素计）由原来的加工水平35mg/kg下调至产品水平

20 mg/kg —30mg/kg。 

（2）缩小了食用盐中碘含量均匀度的的允许波动范围，由原来的35mg/kg±15mg/kg（相

当于±43%）调整为所选食用盐碘含量平均水平±30%。 

（3）新标准中的食用盐碘含量可以选择20mg/kg、25mg/kg、和30 mg/kg三种加碘水平，

各省（区、市）可结合病区类型、居民饮用水碘含量、饮食习惯，以及孕妇、哺乳期妇女等特

需人群的碘营养状况，以省（区、市）为单位供应一种、两种或三种碘含量的食盐。 

6．为什么要因地制宜调整盐碘含量？ 

答：碘缺乏病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幅员辽阔，食盐的摄入量区别较大，多年来由于生活水

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不同地区人群尿碘水平高低不一，统一的盐碘含量标准

不能满足人群尿碘水平都处于适宜水平。为此，《食用盐碘含量》标准允许各省（区、市）自

行确定盐碘含量平均水平，使人群尿碘含量较高的地区回归适宜水平。 

7．我国以前是否调整过食盐碘含量标准？ 

答：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规划纲要》（国办发〔1994〕

88号)中明确规定，我国盐碘含量(以碘离子计)是：加工为50mg/kg，出厂不低于40mg/kg，销

售不低于30mg/kg，用户不低于20mg/kg。此后，进行了两次盐碘含量标准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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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调整在1996年。1995年，全国碘缺乏病监测显示，由于食盐碘含量没有规定上限

值，结果导致部分地区盐碘含量过高。为此，1996年，我国政府规定盐碘含量不得超过60 

mg/kg的上限值。 

第二次调整在2000年。1999年，全国碘缺乏病监测显示，由于碘盐中碘含量过高导致儿童

尿碘水平偏高。为此，2000年，我国政府将盐碘含量标准调整为加工35mg/kg，碘含量的允许

波动范围±15 mg/kg（20 mg/kg —50 mg/kg）。 

8．为什么再次调整食盐碘含量？  

答：食盐碘含量的动态调整是正常的，我国已对食盐碘含量进行过2次调整，这是第3次调

整，以后依然还有可能调整，但是每次调整都要基于全国碘缺乏病监测结果。 

9．新标准对食盐碘均匀度的要求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答：新标准对食盐碘均匀度的要求更高了。旧标准食盐碘的均匀度波动为43%，而新标准

均匀度波动为30%，标志着新标准食盐含碘量更加均匀了。  

10．旧标准碘盐允许销售的期限？ 

答：卫生部等8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实施食用盐碘含量标准工作的通知》（卫疾控发

〔2012〕10号）明确规定，2012年3月15日起，碘盐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新标准生产碘盐。2012

年3月15日以前生产的碘盐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产品未注明保质期的，可以销售至生

产日期之后3年。 

11．食品加工企业如何执行新的《食用盐碘含量》标准？ 

食品加工企业可以使用新标准范围中任意碘含量的碘盐。 

12．餐饮业如何执行新的《食用盐碘含量》标准？ 

餐饮业应当使用所在地确定的新标准碘盐。 

13．实现消除碘缺乏病后还需继续食用碘盐吗？ 

答：目前，我国虽然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目标，但是碘缺乏危害是自然环境缺碘造

成，而自然环境缺碘状况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我们不食用碘盐，人们又会因摄入碘不足而受到

碘缺乏危害。为此，我们要世世代代食用碘盐。 

14．什么是碘缺乏病？ 

答：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碘缺乏造成机体碘营养不良所表现的一组疾病的总称。它主

要损伤婴幼儿的脑发育而影响人口素质，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以痴呆、矮小、聋、

哑、瘫痪为主要临床特征）和亚克汀病（以智力低下为主要临床特征）、单纯性聋哑、胎儿流

产、早产、死产和先天畸形等。它实质上属于微营养素营养不良，与维生素A缺乏、缺铁性贫

血并列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重点防治、限期消除的三大微营养素营

养不良疾病。碘缺乏病主要发生于特定的碘缺乏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在我国被列为

重点地方病之一。由于我国碘缺乏地区分布广泛、受害人群众多、危害严重，已从一个单一的

疾病问题上升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国家限期消除的重大疾病之一。 

15．碘缺乏的主要危害有哪些? 

答：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缺碘，使机体摄入碘不足所致的一系列损害，除地方性甲状

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两种典型表现外，最主要的危害是缺碘影响胎儿的脑发育，导致儿童的智

力和体格发育迟滞或永久性障碍，造成病区人群的智能损害。缺碘也可导致流产、死产、先天

畸形和新生儿死亡率增高等，妇女和儿童是碘缺乏最主要的受害者。 

缺碘对动物也有与人类同样的损害，缺碘地区的牛、羊等大小牲畜的流产率增高，新生犊

死亡率比不缺碘地区高，肉、毛、奶、蛋的产量及牲畜的生殖能力也明显降低。碘缺乏的危害

已不单纯是人类的一种疾病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是关系民族人口素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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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大问题。 

16．自然环境为什么会缺碘？ 

答：自然环境缺碘是指土壤和水含碘不足。自然环境缺碘主要有三种原因：第一，大约在

第四纪冰川期，由于冰川溶化，冰水冲刷，将富碘的成熟土壤大量冲走。而由岩石形成的新土

壤，其碘含量仅为原成熟土壤的四分之一，这就造成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环境碘缺乏，也是自然

环境碘缺乏的主要原因。第二，洪水泛滥致使局部地区土壤中的碘连同土壤被冲走而加重碘缺

乏。第三，生态因素。由于植被破坏，土壤表面被风、沙、雨水、河流带走，致使土壤表面裸

露，造成碘被淋滤并大量丢失，这种现象在山区更加明显。 

17．碘缺乏病是否只发生在农村？ 城市人群也缺碘吗? 

答：碘缺乏病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1995年，我国哈尔滨、沈阳、北京、上

海、济南、郑州、合肥、福州、西安（已供应碘盐）、武汉（已供应碘盐）等10大城市学龄儿

童碘营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有5个城市儿童尿碘中位数低于100微克/升，最低仅为57.0微克/

升，处于碘营养不足水平；7个城市儿童的甲状腺肿大率在5%以上。2009年，辽宁、福建、浙

江、上海等4个沿海省份开展了居民碘营养状况调查，上海地区孕妇尿碘水平低于150微克/升

人群的比例占55.4%，表明生活水平较好的城市同样存在人群碘营养不足的问题。 

18．人群补碘的措施有哪些？ 

答：补碘的措施主要有碘盐、碘制剂和富碘食品等。我国预防控制碘缺乏病的主要措施是

普及加碘食盐。此外，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非碘盐冲击严重、食盐加碘措施尚未有效实施

的地区可采用碘油或碘片作为替代或辅助措施。应用的主要对象是新婚育龄妇女、孕妇、哺乳

期妇女、婴幼儿和儿童。也可以通过服用含碘保健品和食用海带、紫菜、贝类等富碘食物补

碘。 

19．为什么说食盐加碘是防治碘缺乏病的最好方法？ 

答：碘缺乏病预防控制的根本措施就是补碘。正常成人每日需要的供碘量约为150微克，

人体对碘的储存能力有限。由于自然环境缺碘是长期存在的，因此补碘应遵循长期、微量、日

常和生活化原则。食盐是人体的每日所需，符合长期、微量、日常和方便的原则。人类经过近

百年的探索和实践证明，食盐加碘具有安全、有效、简单、易行、价廉、能够长期坚持食用的

优势，成为补碘的最佳途径。 

20. 不同人群碘的推荐摄入量是多少？ 

答：0-3岁为每人每日50微克； 

4-10岁为每人每日90微克； 

11-13岁为每人每日120微克； 

14岁以上为每人每日150微克；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为每人每日250微克。 

21．沿海地区人们食用海产品较多，为什么也要食用碘盐？ 

答：2009年，卫生部在福建、上海、浙江、辽宁等4省（市）开展的沿海地区居民膳食碘

摄入量调查结果显示，海带、紫菜、海鱼等富碘食物在沿海地区居民中的食用频率和食用量都

很低，居民膳食碘摄入来源于这类食物所占的比例相应很低。沿海地区在未考虑烹调损失的情

况下，膳食中的碘84.2%来自于加碘食盐，来自于各类食物的碘仅占13.1% (其中海带、紫菜和

海鱼共占 2.1%)，来自于饮用水的碘占2.7%。如果食用不加碘食盐，97%以上的居民碘摄入量

低于推荐摄入量，居民碘缺乏的风险很大。因此，沿海地区的居民也需要普及加碘食盐，以保

证居民的碘摄入，进一步降低碘缺乏的风险。 

22. 今后碘缺乏病的防治策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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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全国地方病防治“十二五”规划》提出实现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目标，继续坚持以

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控策略。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补碘”的原则，在已达到消

除碘缺乏病的地区，持续供应合格碘盐，巩固防治成果；在尚未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的地区，进

一步加强碘盐普及力度，提高碘盐覆盖率和合格碘盐食用率；在碘缺乏病仍然严重流行地区可

结合本地实际，通过监测预警，及时对高危人群采取应急强化补碘措施，防止地方性克汀病新

发病例。在普及碘盐的同时，合理布设不加碘食盐的销售网点，方便不宜食用碘盐的居民购买

不加碘食盐。 

23．居民如何正确购买和使用碘盐？ 

答：（1） 应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碘盐，碘盐必须有包装和碘盐标志，购买时要辨认清

楚。 

（2） 购买的碘盐要妥善保存，碘盐应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受日光直射和吸潮，离开

灶台存放，避免高温影响。居民可购买小包装碘盐，存放时间不宜过长，做到随吃随买。 

（3）为防止碘丢失，烹饪时不宜过早放入碘盐，宜在食物快熟时放入，避免用碘盐爆

锅、长时间炖、煮，以免碘受热失效而失去补碘的作用。 

24．哪些人不宜吃碘盐？  

答：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患者中的少数人，因治疗需要

遵医嘱可不食用或少食用碘盐。生活在高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中已经得到

了较高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食用碘盐。各地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合理增设不加碘食盐

专柜，方便甲状腺疾病患者购买不加碘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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